附件1
北京市专精特新服务站建设报名表

	一、基本情况

	运营单位全称（加盖公章）
	

	服务站名称
	（如：***专精特新服务站，***服务站，不能为单位全称或含单位全称）

	注册所在区
	
	法定代表人
	

	成立时间
	年  月  日

	运营地址
	
	固定办公场所面积（平米）
	

	单位性质
	□国有企业   □国有控股企业   □私营企业   □外资企业
□合资企业   □事业单位       □社会团体   □其他    

	单位从业人数（人）
	（以最近一个月实际缴纳社保为准）
	专职服务人员数（人）
	（以最近一个月实际缴纳社保为准）

	负责人姓名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运营单位简介
	（简述运营单位基本经营情况、软硬件设施情况，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等基础情况，不超过1000字）








	二、服务情况

	固定对外服务电话
	
	服务电话联系人员
	

	政策信息传播工具
	（如官网、APP、小程序、公众号等，填写类型及具体名称/网址）

	服务团队人员简介
	（不少于3位人员学历、专业知识、工作经验等信息，每人不超过100字，须含主要负责人、专职服务人员。）










	主要专业服务领域
	□融资促进     □研发创新     □出海服务
□数字化转型   □咨询服务    （最多选2项）

	专业服务能力简述
	（简述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具体内容，经营许可、资质资格、专业资源等，以及相应服务业绩等情况，不超过1000字）












	三、报名承诺

	本单位承诺，在报名日期前，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诚信守法，无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严重失信行为。单位未受到停产停业、吊销证照等行政处罚，法定代表人无刑事处罚记录。所提供的各项数据和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如被确定为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培育对象，我单位将按照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要求，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应服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公章：

日期：

	四、证明材料

	1.报名单位营业执照副本，“信用中国（北京）”查询结果截图或导出报告。
2.经营场所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及实拍照片等证明。
3.最近一个月的工作人员社保缴纳证明，需包括至少3位服务站专职服务人员；提供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等文件。
4.政策信息传播渠道证明（公众号、官网、小程序、服务平台等截图及说明）。
5.专业化服务能力证明（如资质、许可、审批文件，或第三方合作协议、服务合同、服务产品材料等）。
（以上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，作为附件另附于后。）





